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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卫健〔2024〕27号

马鞍山市卫生健康委 马鞍山市人力资源和
社会保障局关于开展 2024年度卫生系列高级

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卫生健康委、人社局，各开发园区卫生健康、人社

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根据省卫生健康委《关于开展 2024年度卫生系列高级专业

技术资格考试工作的通知》（皖卫传〔2024〕140号）文件精神，

现就2024年度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工作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初审权限

各县（区）负责所属医疗卫生健康单位报考人员的资格初

审工作；市人民医院、市妇幼保健院、市中医院、市第四人民

医院、德驭医疗马鞍山总医院、十七冶医院负责本单位报考人

员的资格初审工作；市卫生健康委负责其他医疗卫生单位报考

人员的资格初审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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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时间安排

2024年度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考试马鞍山市报考人

员的资格审查与现场确认由市卫生健康委统一受理。具体时间

安排如下：

5月 14日
市妇幼保健院、市中医院、市第四人民医院、

和县卫生健康委

5月 15日
当涂县卫生健康委，花山区、雨山区、博望区

卫生健康委

5月 16日
含山县卫生健康委、十七冶医院、其他医疗卫

生单位

5月 17日 市人民医院、德驭医疗马鞍山总医院

三、有关事项及要求

1. 报名卫生管理专业的考生应取得医学门类专业或医学院

校相关专业学历，并满足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家卫生健康

委 国家中医药局关于深化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制度改革的

指导意见》（人社部发〔2021〕51号）、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》（人社厅发

〔2022〕60号）、《关于印发〈安徽省卫生系列卫生管理专业

职称评审标准条件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皖卫人秘〔2022〕128

号）中规定的报考条件。对于从农村和城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

流动到县级以上医疗卫生机构的专业技术人员，不得直接聘任，

须按照上一级机构的要求重新申报同级别的职称考试和评审；

取得相应级别的职称后，晋升高一级职称时，其原机构的聘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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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限可以合并计算。对于县级以上医疗卫生机构内专业技术人

员流动的，已取得的职称不再重新认定，由上一级机构予以聘

任，并报同级人社部门同意后办理聘任手续。医疗卫生机构级

别提升的，自新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下发之日起，申报者按

照提升后的医疗卫生机构级别提交晋升材料；原聘期可以累计

计算，满足年限要求后，晋升高一级职称。

2. 请各有关单位严格按照要求，认真组织好本年度卫生系

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考试报名及材料申报工作，并于

规定时间内将报考人员报名表及现场确认有关材料报市卫生健

康委组织人事科，逾期不予受理。现场确认时需同步提交《2024

年度申报卫生系列高级职称考试人员情况一览表》（附件 2）和

报考人员所在单位出具的诚信承诺书（附件 3）。

3. 拟参加本年度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考试，材料准

备尚未齐全的报考人员需提交个人承诺书（附件 4）。申报者对

拟提交的论文或成果代表作须作出承诺，用人单位负责汇总填

报《论文及成果代表作汇总表》（附件 5），经本人签字、单位盖

章后由所在县区卫生健康委统一上报。

4. 根据省委、省政府《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》

（皖办发〔2017〕59号）和我市深化职称制度改革工作部署，

从 2018年起，凡全面实行岗位管理的事业单位，须在岗位结构

比例内开展职称推荐工作。尚未完成本年度空余岗位职数核定

工作的单位需提交职数核定承诺书（附件 6）。实施岗位管理并

完成本年度空余岗位职数核定工作的事业单位要抓紧制定本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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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《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参加评审人员推荐方

案》，按照要求在岗位结构比例内开展参加评审人员推荐工作，

并于 7月底前将参加评审人员推荐方案报市人社局、市卫生健

康委备案。

附件：1. 省卫生健康委关于开展 2024年度卫生系列高级

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工作的通知

2. 2024年度申报卫生系列高级职称考试人员情况

一览表

3. 单位诚信承诺书

4. 个人承诺书

5. 论文及成果代表作汇总表

6. 单位职数核定承诺书

马鞍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马鞍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4年 5月 9日

（信息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）

马鞍山市卫生健康委办公室 2024年 5月 9日印发


